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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28 证券简称：永泰运 公告编号：2026-016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6年 4月 10日、

2026年 4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3年 8月 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天津睿博龙智慧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通过现金收购、

协议转让方式购买交易对手方天津世纪润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润

通”）和天津沃联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沃联丰”）

持有的天津睿博龙智慧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博龙”或“标的公司”，

原新三板挂牌公司，证券代码：838469，已于 2023年 12月 13日终止挂牌），并与

世纪润通、沃联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针对此次交易，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

相关业务资格的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收购的评估机构，以 2023

年 2月 28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睿博龙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

评估值为 2,076.63万元。经双方协商，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整体价值为 2,077万元，

公司以现金 1,246.20万元收购睿博龙 60%股权，基于睿博龙作为新三板挂牌企业，

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7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天津睿博龙智慧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89）。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9日披露《关于收购天津睿博龙智慧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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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股权事项完成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7），睿

博龙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公司 2023年 8月 16日与世纪润通、沃联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业

绩承诺的相关情况如下：

“6.标的公司业绩要求

6.1本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3年、2024年、2025年，转让方承诺标的公

司业绩期内各年度净利润平均不低于 300万元，即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不

低于 900万元。

6.2业绩承诺期满，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经审计的、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

净利润存在差额的，转让方应以现金方式将差额一次性补偿给受让方。补偿款在业

绩承诺最后一年的审计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由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受让

方有权要求任一转让方履行完全的业绩补偿义务。

6.3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按照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标准确定。

但各方明确，在计算标的公司 2023年度的净利润时，标的公司按照各方约定进行资

产、业务整合、剥离所产生的亏损（以基准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标

的公司单体报表、天津睿思龙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单体报表载明的金额以及承诺期内

标的公司按照基准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情况吸收合并天津睿思龙报关服务有限公司

产生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金额）不计入 2023年度承诺净利润的核算范围。”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原因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睿博龙智慧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6]24791号），

睿博龙 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的经审计净利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净利润 -221.45 -5.44 305.91

累计实现净利润 79.03

累计承诺净利润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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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差异 820.97

睿博龙是一家在化工、新能源等多行业领域为客户提供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的

现代物流服务公司，一直专注于合同物流主业，现有业务主要包括国际物流及口岸

服务、国内配送服务、仓储服务等，客户以巴斯夫、瓦克化学、陶氏化学等大型化

工企业为主，积累了丰富的大客户资源和合同物流服务经验。公司于 2022年 10月

在天津地区完成永泰运（天津）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主营危化品仓储业务，原名为

天津瀚诺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取得其土地及仓储堆存资源，收

购睿博龙旨在与公司自有的国际化工物流服务团队、危化品仓储等资源进行有效协

同，进一步巩固并拓展环渤海地区业务市场，全面提升公司华北及环渤海地区的产

业布局。

承诺期内，睿博龙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为天津港有关危险品监管政策

的放开进度明显滞后，具体如下：

睿博龙作为主营国际化工物流业务的服务企业，其业务规模受周边港口的地理

位置、服务条件和便利程度影响较大。良好的港口区位优势可以为企业提供庞大的

客户群体和充裕的货源基础，带来较大的发展潜力，反之亦会对企业发展带来较大

压力。天津港自 2015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发生后，危险品集装箱进

出口作业全面叫停。后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于 2022年 6月 8日下发的《交通运输

部安全委员会关于扎实做好夏季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安全工作的通知》中明确：统筹

发展和安全，督促天津港于 6月底前安全有序放开部分 2-6类危险货物港口作业，

推动畅通危险品运输通道。公司结合上述政策的调整变化及自身业务布局情况，先

后于 2022年 10月、2023年 8月通过收购方式在天津地区布局仓储及国际物流服务

资源，但后续有关危险品监管政策的开放进度明显滞后。

天津市港航管理局于 2023年 12月 26日发布《天津市港航管理局关于天津物泽

物流有限公司开展危险货物集装箱作业的公告》，指定天津物泽物流有限公司在做

好安全管理的情况下有序开展第 2.1项、第 2.2项，第 3类，第 4.1项、第 4.2项、

第 4.3项，第 5.1项（硝酸铵类除外、不宜太阳直射需遮阳危险货物除外）、第 5.2

项，第 6.1 项，第 8类，第 9类（硝酸铵基化肥除外）等危险品货物作业。天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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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物流有限公司于 2024年 5月 21日发布《关于天津物泽物流有限公司开展危险货

物集装箱作业的通告》，明确了作业场地位置、作业危险货物品名及有关业务联系

方式等。相关危险货物的跨境物流业务迟至 2024年 5月在政策层面完成规范，传导

至实际业务端亦需要一定时间。政策放开滞后直接导致天津港各口岸危险货物的流

通明显处于较低水平，对睿博龙的经营环境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四、应补偿金额及安排

根据睿博龙截至 2025年度累计实现的业绩情况，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

款的约定，转让方世纪润通、沃联丰应承担业绩补偿义务，需补偿现金 820.97万元。

业绩补偿方需在 2025年审计报告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补偿款。

公司将继续督促承诺方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

议案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业绩补偿实施方案符合《股

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

计委员会提醒公司应当督促业绩承诺方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经全体委员审议，一致

同意通过《关于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2、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睿博龙未能完

成业绩承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业绩承诺方世纪润通、沃联丰应承担业绩补

偿义务。经全体董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

偿方案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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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睿博龙智慧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6]24791号）。

特此公告。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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